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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树德中学关于开展廉洁从政、廉洁从教 

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方案 
 

按照中共成都市教育工作委员会《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廉洁从

政、廉洁从教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方案》的要求，深刻反思和汲取

我市教育系统发生的腐败案件的教训，建立长效机制，推动党风廉

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规范化、常态化，切实解决干部廉洁从政、教

师廉洁从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决定开展全校廉洁从政、廉洁从

教专项整治行动，特制订本工作方案。  

一、总体要求  

开展全校廉洁从政、廉洁从教专项整治行动，要贯彻落实党的

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

落实党风廉政建设“两个责任”，深化教育正风肃纪工作，加强学

校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进一步增强全校党员干部廉洁从政、

教师廉洁从教的责任意识和自觉性，努力建设廉洁学校，营造风清

气正的育人氛围，保障我校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。  

二、重点内容  

专项整治行动十个方面重点内容：  

(一）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制度执行问题；  

（二）工程建设、基建维修问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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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政府采购、设备设施采购、招投标问题；  

（四）专项资金、“三公”经费、科研经费使用问题； 

（五）规范办学行为、教育乱收费问题； 

（六）私设“小金库”问题； 

（七）师德师风建设，包括有偿家教、与培训机构勾连、收受

礼金礼品、接受家长宴请、大吃大喝等问题； 

（八）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； 

（九）食堂管理问题； 

（十）查处违纪违规情况。  

三、范围对象  

全校干部、教职工。  

四、时间安排  

专项整治行动从 2014 年 11 月 21 日开始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

结束。  

五、工作步骤  

专项整治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。  

（一）警示教育阶段（11 月 28 日至 12 月 5 日）。召开专项整治

行动动员大会进行安排部署。  

1.通过通报违纪违法典型案例、观看警示教育片、组织现场警

示教育活动、召开警示教育座谈会、阅读廉政教育读本、撰写心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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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会文章等多种方式，对广大干部教师开展警示教育。要紧密联系

教育领域发生的腐败案件和典型案例，认真反思，深刻剖析，进一

步增强党纪、政纪、法纪观念，自觉遵守干部廉洁从政规定、教师

职业道德，警钟长鸣，筑牢党纪国法、思想道德两道防线。教育面

达到 100%。  

2.通过多种形式，组织党员干部和教师认真学习《宪法》、《教

师法》等法律法规；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、

市委领导的重要讲话；学习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、《党员领

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；学习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

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等重要文献，增强遵纪守法意识，提高依

法行政、依法治教的自觉性。  

3.组织干部和教师作出廉洁从政、廉洁从教的公开承诺。教职

工向学校作出公开承诺，党员向党组织作出公开承诺，校长向市教

育局作出公开承诺。公开承诺面达到 100%。  

（二）建章立制阶段（12 月 6 日至 12 月 19 日）。对照专项整

治行动的十项重点内容，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自查自纠，对发现的问

题要认真进行梳理和分析，查找原因和薄弱环节，建章立制，强化

制度的执行力和刚性约束，堵塞滋生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漏洞，扎紧

管权、管事、管人制度的笼子。要形成整治“靠山吃山”问题、强

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、防止利益冲突的一批制度机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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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健全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制度，重大事项决策、重要干部

任免、重要项目安排、大额资金的使用，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。  

2.完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，建立“积极预防，系统治理”工作

机制，开展岗位防控、重点防控、专项防控。  

3.建立监督检查机制。学校行政切实履行管理监督检查职能，

学校党委、纪委切实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能。 

4.全面实施党务、校务公开。学校管理、决策等信息要按有关

规定公开，自觉接受党内、群众和舆论监督。充分发挥教代会作用，

扩大群众知情权、监督权。 

5.严格执行领导班子成员述责述廉制度，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

设责任制，遵守廉洁从政行为准则，开展民主评议，接受干部和群

众的监督。 

6.完善教师师德考评制度，将师德师风状况和教师不良记录与

教师的岗位聘用、绩效工资、晋职晋级、评先评优等直接挂钩，充

分发挥制度的约束和激励作用。按照上级要求严格执行教师退出机

制，对师德败坏，影响恶劣的，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。  

（三）查处问责阶段（12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）。对发现的

违纪违规问题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、制度规定进行严肃处理，严格

问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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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严格问责。加大案件查办力度，以“零容忍”态度惩治腐败，

强化“不敢腐”态势。对在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问题，根据情节

轻重，依规处理，严肃追究责任人责任。涉及学校的问题，追究主

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责任；涉及干部和教师个人的问题，除追究本人

责任外，对督促整改不力、导致整改不到位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

一并追究责任。对在专项整治行动中纵容姑息、包庇护短、抗拒检

查、拒不纠正、弄虚作假、销毁证据、打击报复投诉举报人的，或

在行动期间仍顶风违纪的，按有关规定从重处理。涉嫌违法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 

2.学校成立督查组，对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情况进行督查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 

（一）深化认识。深入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和领导讲话，深刻领

会和准确把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部署，深刻认识专项整治行

动的重要性，把专项整治行动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，统一

思想认识，提高行动自觉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切实抓好专项整治行动。  

（二）加强领导。学校成立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，由党委副

书记、校长陈东永任组长，书记陈华忠为副组长，其他班子为成员，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校行政办公室。校长是专项整治行动的第一

责任人，落实领导责任，认真制定行动方案，精心组织实施。班子

其他成员要抓好分管部门的专项整治行动落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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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抓好典型。要抓反面典型，对查实的典型案件，以及拒

不自查自纠、不整改落实，不收敛、不收手，顶风违纪、我行我素

的，坚决严肃查处，对查处的典型案例要进行通报，公开曝光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成都市树德中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1 月 28 日 

 


